杭 州 电 子 科 技 大 学

教学、科研及各类活动用车（班车）申 请 表

申请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请部门
	
	主管领导
	
	电话
	

	
	
	经办人
	
	电话
	

	用车理由
	

	用车经费
	

	用 车 要 求

	用车时间
	要求车型
	上车地点
	到达地点
	现场联络人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注：

	以上内容由申请用车部门填写

	用 车 安 排

	安排单位
	用车时间
	车型牌号
	司机
	联系电话
	监督电话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注：

	用 车 结 算

	结算日期
	结算金额
	结算方式
	结算经办
	联系电话
	其它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公共事务管理处审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）用车部门需提前二天提出用车申请。

  2）申请部门需盖公章(盖在申请表左上方)。

  3）特殊要求请文字说明。

